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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及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交科”或“公司”）《独

立董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

目前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现行内部控制体系和控制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

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

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

彻执行提供保证。公司的《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和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 

三、关于公司 2011 年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

独立意见 

公司 2011 年度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

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亦不存在

对外担保的情况。 

四、关于公司 2011 年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1 年度未发生关联交易行为，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 关于公司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

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为公司出具的各期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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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同意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六、关于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11,000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借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提前偿还银行借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基于上述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11,000 万元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借款。 

七、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

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

额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未与募投项目的实

施计划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有助于加快

募投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因此，同意用募集资金

11,476,101.02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八、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和规范化运作要求的持续提高，公司独立董事工作量也

随之增加。公司对独立董事津贴的调整方案充分考虑了当地薪酬水平以及本地区

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标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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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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